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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警務員周家茗
電話：03-8226181、警用：2483
傳真：03-8226182
電子信箱：pa736005@mail2.hlpb.gov.tw

受文者：本府教育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19日
發文字號：府警管字第114011561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550000A_1140115614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請各機關及所屬單位以公共電子看板（跑馬燈）播放「警

政服務APP－防空避難專區」宣導訊息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114年6月11日內授警字第1140876103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內政部建置「警政服務APP－防空避難專區」，提供查詢鄰

近避難處所等資訊，俾利民眾於極端狀況下即時應變。

三、旨案自即日起至114年7月31日止，於公共電子看板（跑馬

燈）登載相關訊息，以擴大宣導效益。

四、檢附公共電子看板訊息1則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、花蓮縣消防局、花蓮縣衛生局、花蓮縣環境保護局、本縣各鄉鎮市公
所、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本縣各級農會、本縣各鄉鎮市戶政事務所、本縣
各地政事務所、本縣警察局各分局

副本：本縣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TE11400094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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